
 

  
 

中華民國健行登山會 函  
 

 

 
 

 

受文者：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一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 

發文字號：（一一五）華登山字第 014 號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檢送本會辦理「115 年婦女與親子全民健行登山活動」計劃 

      書，原訂第 7場地點因步道公告修繕工程，故擬變更為苗栗 

      縣獅潭鄉鳴鳳古道、南隘勇古道健行舉行，敬請惠准賜覆並 

      予備查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 依據 貴部 115.2.6.運授全字第 1150200024B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隨文檢附本會「115 年婦女與親子全民健行登山活動」活動計

劃書及步道修繕工程公告，敬請查照。 

 

正本：運動部全民運動署 

副本: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地址：10489 台北市朱崙街 20 號 
      體育聯合辦公大樓七樓 703 室 
聯絡電話：02-27510938 
傳真電話：02-27524741 
立案證書：內政部台內社字第 8209061 號 
聯絡人及電話：林美淑  0932-165789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
